麦市镇人民政府2019年度财政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麦市镇人民政府是行政单位，主管部门是临武县委县政府，法定代表人黄生红。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本单位行政编制25人（含后勤编1人），事业编制30人，实有行政编24人、事业编29人，共计实有人数53人。
二、单位职能
麦市镇党委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落实政策、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加强管理、提供服务五个方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决定本镇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领导各部门和群众组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各自章程行使职权；加强党委自身建设和村级组织建设；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对干部的教育、培养、选拔和监督工作；密切联系群众，为全镇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服好务。
三、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9年麦市镇人民政府收入总额为1800.12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1800.1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经营收入0万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9年麦市镇人民政府支出总额为1983.09万元，其中：当年财政基本支出1284.82万元；项目支出及其他资金支出698.27万元。按功能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24.05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4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6.23万元，卫生健康支出59.33万元；节能环保支出35.46万元；城镇社区支出120万元；农林水支出254.76万元；交通运输支出218.85万；住房保障支出100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0.36万元；其他支出10.05万元。
四、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麦市镇及时组织财务人员进行预决算的编制，对本年度相应用款进行及时清理和处理，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账证相符,按先有预算再有支出的原则，及时处理相关事务；对绩效目标进行季度梳理和年度分析，及时上报相关报表；对专项预算提前细化，分科目上报，做到收支平衡。
（二）执行管理情况
麦市镇政府按照县财政的要求，及时分月、分季度上报相应计划，待财政审核通过后，严格按计划执行，各季度执行情况良好。
（三）支出绩效情况
1、部门支出绩效
麦市镇人民政府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保障我镇部门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本镇事业发展相关工作。  

基本支出，是用于保障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是用于保障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节能环保、城镇社区、农林水事务、住房保障等支出。
麦市镇认真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2019年麦市镇人民政府无机关人员因公出国计划，费用为零；没有购置公务用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10万元，主要用于本镇机关工作人员到县委、县政府、县局开会汇报工作办理业务，到村组、企业开会、指导、督促检查工作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11.31万元，主要用于接待市、县领导等到镇指导检查工作，接待其他镇人大主席团来我镇参观考察以及招待村组干部回镇政府开会等所发生的费用。与上年对比略有减少。
2、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
2019年麦市镇用于麦市镇政府公租房项目建设及附属工程建设款严格按照用款计划，分月、季度执行，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实行专款专用。到2019年底完成了这个项目计169.88万元的资金拨付工作。
（四）财务管理情况
麦市镇政府按照岗位职责，严格执行机关财务管理制度，及时进行会计核算，对项目资金、政府采购进行公开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五）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麦市镇绩效管理严格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开展自评工作，对评价结果及时总结上报。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麦市镇政府按照预算法按时完成预决算编制。在执行过程中有计划进行资金申报使用，完善资金管理及内部控制制度，确保资金安全，做到账款、账账、账实相符。为全镇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由于人员少，工作量大，对全镇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在资金安排、使用、核算上存在不及时现象，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为全镇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更好地服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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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03月13日
